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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岛开展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培训活动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蒋世龙 通讯员 李清浩 高偲喆

近日，青岛市黄岛区消防救援大队结合冬春
火灾防控特点，分批次组织辖区各行业、各部门、街
道及乡镇共计1000余名消防安全责任人开展消防
安全集中除隐患攻坚行动大培训活动（右图）。

培训中，大队业务骨干结合近期全国各地发
生的火灾案例分析了当前的火灾形势，根据集中
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工作要求及各行业的火灾
特点，深入浅出，突出科学性和实用性，从火灾原
因分析、责任追究等方面入手，阐述了消防安全
管理责任不落实、履职不到位的严重后果，促使
各行业部门着眼重要场所、重点部位，明确火灾
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要点，明确各行业部门在大整
治行动中的整治重点、整治范围、整治措施，使参
训人员充分认识到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的重要
性，提升消防安全管理水平。此外，为抓好社区
物业消防安全培训工作，大队业务骨干结合辖区
的具体情况，由浅入深地向参训物业人员讲清责
任、明确重点、讲明措施、讲透方法，引导参训人
员以“渗透式”的工作方法确保消防安全隐患排
查工作走深走实。

下一步，大队将紧盯薄弱区域，集中力量，重
点攻坚，全力推进全区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
整治工作，持续强化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普
及消防安全常识，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和社会稳定作出贡献。

主办：青岛市黄岛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海王路8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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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北消防开展“开学第一课”消防宣传活动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蒋世龙 通讯员 杜显峰

近日，青岛市市北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青岛
东胜路小学开展“开学第一课”消防宣传活动，为
广大莘莘学子全面筑牢校园防火墙（右图）。

课堂上，大队宣传人员充分利用新学期开学
的良好时机，通过多媒体教学的形式，用生动形
象、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消防安全常识传授给学生
们，针对学生的认知特点普及火灾的危害性、如
何拨打火警电话、如何火场逃生、如何扑救初起
火灾等消防常识，同时结合校园常见火灾隐患案
例，详细分析了教室、宿舍、实验室等场所存在的
消防安全隐患和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问题，讲
解了灭火器、消防栓箱等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
步骤以及注意事项，通过问答的方式与学生们展
开互动，课堂氛围活跃、生动有趣，充分调动了大
家学习消防知识的积极性，为学生们上了一堂意
义深刻的消防安全“开学第一课”。授课结束后，
宣传人员通过实地查看、查阅资料等形式，对学
校教学楼等重点部位消防安全工作进行了检查
指导，要求学校相关负责人一定要落实消防安全
责任，定期组织隐患排查与消防安全培训演练，

将消防安全工作落实到位，为全体师生创造平安
和谐的学习生活环境。

下一步，大队将结合辖区大中小学实际，持
续开展消防安全宣传“进学校”活动，切实做好冬
春火灾防控工作和校园消防安全。

主办：青岛市市北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市北区威海路166号

股东抽逃出资经催告未补缴被解除股东资格
原告要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一审败诉

一朝成为公司股东，是否就意味着其永远可
以享受股东权利？其实不然，近几年，因股东资
格被解除而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这不，刘某出
资后又抽逃出资，且经公司催告未在合理期间内
补缴，最终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解除刘某股东资
格，刘某不服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该股东会决议
无效。近日，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对这起公司
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刘某
的诉讼请求。

据了解，2011年，股东沈某、纪某以货币形
式出资成立青岛某科技公司。2013年8月，该
公司吸收包括刘某在内的另外三名股东，同时
公司增资3300万元，出资验资时间为2013年8
月17日。当日，刘某通过借款300万元完成验
资后又将 300万元抽逃返还借款人，即以虚构
债权的形式抽逃出资，实际并未履行出资义
务。后该公司多次要求刘某补足出资，但刘某
均以各种理由拒绝。

2022年4月4日，该公司向股东发出召开股东
会通知，定于2022年4月12日召开股东会，会议审
议事项为关于刘某的股东资格问题。2022年4月
12日，该公司按时召开股东会，刘某未出席，其他
四名股东出席股东会，会议以刘某并未实际出资
且经催告后在合理的时间内仍未补缴出资为由，4
名股东投票表决一致同意解除刘某的股东资格，
并形成股东会决议。

后刘某以其作为股东之一并未同意解除股东
资格，该股东会决议未经全体股东通过为由，诉至
即墨法院，要求确认该股东会决议无效，判令该公
司三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并
告知其他股东。

庭审中，被告该公司辩称，刘某一直未履行股
东出资义务，其行为已严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且该股东会决议已经三分之二以上
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
定，不具备可撤销的法定理由。

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该股东会决议是否
有效的问题，在刘某认缴公司出资成为公司股
东后又抽逃出资的情况下，其再未向公司补缴
出资，且经公司催告，其在合理的时间内仍未补
缴，经股东会决议取消股东资格符合法律规
定。该公司于会议召开前向股东发出通知，告
知开会的时间、地点、会议方式、会议审议事项
等内容。虽然会议通知不是于会议召开前 15
日通知股东，但刘某未对此提出异议，各股东均
按时出席会议并及时对会议审议事项发表书面
意见，会议召集程序合法。另因该决议事项属
于解除刘某股东资格，涉及刘某的切身利益，作
为直接利害关系人，其应当回避，在其余股东一
致同意的情况下解除刘某股东资格，亦符合法
律相关规定。

据此，法院驳回原告刘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虽然降低
了股东的投资门槛，减轻了股东的出资压力，但并
不代表减轻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的责任，只是股
东出资义务更多的源于股东之间的意定，而非法
定。当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且经合理催告后仍
不履行，其他股东可以追究该股东的责任，甚至解
除其股东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
对于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的股东，
确定了有限公司可以通过股东会决议解除其股东
资格，该条款总体上确认了股东资格解除规则。
表决权排除，是指某股东与股东会讨论的事项存
在利害关系时，该股东不得就该事项行使表决
权。对于因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而被公司股东会
决议解除股东资格的，也应适用股东表决权排
除。本案中，刘某出资后又抽逃出资，且经公司催
告未在合理期间内补缴，其他股东有权通过股东
会决议的形式解除其股东资格，同时因刘某系直
接利害关系人，股东会表决时应当回避，适用表决
权排除规则。

对此，法官提醒，公司股东应严格按照《公司
法》规定，谨慎、全面、合法地行使股东权利，同时
也要按规定履行股东义务，如实、足额地出资，避
免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刘平平

2月28日，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与城阳区住
建局举行城阳区物业管理商会调解委员会驻城阳
法院调解工作室（以下简称物业纠纷调解工作室）
揭牌仪式。

会上，城阳区物业管理商会会长扈海滨介绍
了物业纠纷调解工作室的基本情况，以及工作室
试运行期间的工作开展情况，并提出了下一步工
作打算。城阳法院立案庭庭长张燕对纠纷化解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进行了解答与回应。与
会人员围绕“无讼小区”创建、发挥示范判决作用
等内容进行交流。

城阳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主任邵尊义表示，
要以物业纠纷调解工作室为平台，提升调解队伍
能力水平，妥善预防化解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
矛盾纠纷，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在化解纠
纷的同时，要加大法规政策、典型案例的宣传力
度，营造广大群众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
围。物业服务公司要提升服务质量，以业主反映
的问题为导向，积极推动整改，规范自身管理，从
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

“小”物业关乎“大”民生，妥善解决物业领域
矛盾纠纷是加强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物业纠纷

调解工作室作为城阳区首个以物业纠纷为主业的
工作室，是城阳法院聚力“一站式”建设、推动诉源
治理和多元解纷的又一有力举措，也是城阳区坚
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凝聚府院联动合力切实解
决民生热点难点问题的积极尝试。

城阳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宋承峰表示，下一
步，城阳法院将继续加强府院联动，不断完善物业
纠纷联动调处机制，打造品牌调解工作室，进一步
畅通物业纠纷化解渠道，降低物业公司和群众纠
纷化解成本，持续推进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源头预
防、前端化解，切实打造诉源治理新局面。

城阳成立首个物业纠纷调解工作室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王丰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盖克靓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高硕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李晓燕

为进一步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切实增强未
成年人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近日，青岛市市南
区人民法院云南路人民法庭法官助理李星走进青岛
八大峡小学开展“开学第一课，预防校园欺凌”普法
宣传活动（右图）。

活动现场，李星结合校园欺凌真实案件，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普及了校园欺凌的表现形
式、法律后果、应对措施等知识，引导学生们在日常
生活和学习中不断增强法治观念，提高法律意识，时
刻规范自身言行，远离违法犯罪，坚决对校园欺凌说

“不”，勇敢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用实际
行动共同营造平安和谐的校园环境。生动有趣的法
治宣讲课堂赢得了学生们的阵阵掌声，在互动问答
环节，学生们踊跃发言，现场气氛活跃热烈。

下一步，市南法院将继续开展校园普法活动，切
实发挥法治副校长职能作用，持续加大未成年人司
法保护力度，为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法
治蓝天，为辖区平安校园建设贡献法院力量。

近日，申请执行人青岛某技术服务公司的
工作人员将一面印有“高效执行，为企解困”字
样的锦旗送到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对法院高效执行表示感谢。

据了解，青岛某技术服务公司与青岛某科
技公司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由该科技公司承
租该技术公司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某功能区
内的厂房和一宗土地。后因该科技公司延迟
支付租金构成违约，该技术公司诉至法院，要
求解除租赁合同，并要求被告该科技公司支付
租金、赔偿损失。

法院经审理，判决确认双方合同解除，该
科技公司在一定期限内腾退租赁厂房返还该
技术公司，并向该技术公司支付租金、赔偿损
失等共计59万余元。判决生效后，该科技公司
拒不履行义务。该科技公司的行为不仅影响
了该技术公司的正常经营，也影响了西海岸新
区重点项目的落地。

由于涉案厂房存放上百吨草酸制品，属于
危险品，且现场经过拆改，对环境极为不利。
经过现场查看，黄岛法院执行法官完成了物品
清点并张贴腾退公告，多次向被执行人该科技
公司释法明理，但该科技公司仍拒不配合。

经多方调查，执行团队了解到，该科技公
司长期向某公司供货，其在该公司有一笔70余
万元的货款待收回。因此，执行法官决定采用

“围魏救赵”的方式，及时向该公司发出冻结裁
定书和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有效截留该科技
公司到期债权。该科技公司迫于执行压力，最
终在规定时间内腾空厂房，并向申请执行人支
付了租金和赔偿等共计59万余元，该案得以圆
满解决。

被执行人刘某因拒不腾房，涉嫌拒不执
行法院判决、裁定罪被提起公诉。近日，青
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一审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
刑1年。

据了解，刘某为他人借款承担保证责任，
经法院判决，刘某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查封刘某的一
处房屋。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经司法拍
卖，由买受人竞得该房屋。法院向刘某送达
腾迁裁定书，限令其30日内迁出该房屋，刘
某拒绝腾迁。刘某因涉嫌拒不执行法院判
决、裁定罪被提起公诉，后刘某于宣判前腾
出房屋。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对人民法
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
节严重，其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鉴于其认罪认罚，于本案宣判前履行了
腾房义务，法院判处刘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
刑1年。

法官“围魏救赵”巧执行
倒逼“老赖”主动履行义务

“老赖”拒不腾房
构成“拒执罪”被判刑

开学第一课：对校园欺凌说“不”


